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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論壇 

青少年違法行為問題 
調查報告 

 
2006年5月28日 

 
I. 調查背景及目的： 
 

本港之青少年問題長期以來都受到社會極高度之關注，其中青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情況更持

續維持在高水平。根據警務處之統計數字，青少年罪犯之被捕人數每年也有近一萬之數，而

去年全年共有9311名青少年罪犯被捕。其實只要我們翻閱報章，差不多每天也能發現一些有

關青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報導；例如青少年參與有關毒品活動、行劫、盜竊等犯罪行為等等。 

  
青少年的心理特質是，好奇、喜愛尋求刺激，不愛受束縛、自我控制能力和抵受引誘能力較

低。基於這些特徵再加上犯罪份子的驅使和利用，便會造成嚴重的青少年犯罪問題。若我們

不加以防範和控制，問題將有可能發展到一發不可收拾之地步。為了解決青少年問題，政府

及福利機構過去亦在社區提供不少青少年服務及設施；但該些服務及設施之低使用率及不合

時宜之模式一直為人詬病。針對此問題，當局較早前亦開始進行一些服務改革，但其成效依

然是最關鍵的問題。 
 
本調查之重點和目的是了解青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情況，參與違法行為青少年之家庭背景，

其社經地位，及其他相關特徵。針對調查所得之結果，我們將就著青少年成長的心理狀況及

其需要，來探討現時本港家庭及青少年服務的不足之處，並從社會服務、教育、家庭等層面

提出一系列為有效控制與解決青少年違法行為問題之建議。 
 
 
II. 調查方法： 
 
 
本會於本年5月份透過全港14所中學之協助，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了912位11至16歲之青少年。 
 
 
III. 調查結果： 
 
 
1. 受訪青少年的性別： 
 
 
 男     (42.2﹪)  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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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青少年的年齡： 
 
 
 11-13歲     (55.3﹪)  14-16歲     (44.7﹪)  
 
3. 受訪青少年是否和父母親同住呢？ 
 
 
(整體)               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84.6﹪)         並非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15.4﹪) 
(有違法行為)   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79.7﹪ )        並非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20.3%) 
(無違法行為)   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90.0﹪ )        並非和父親及母親同住   (10.0﹪)  
 
 
4. 受訪青少年父親有沒有工作呢？ 
 
 
(整體)   有     (88.0﹪)  沒有    ( 12.0﹪)  
(有違法行為)   有     (85.7﹪)  沒有    ( 14.3﹪)  
(無違法行為)   有     (90.3﹪)   沒有    ( 9.7﹪)  
 
 
5. 受訪青少年母親有沒有工作呢？ 
 
(整體)   有     (51.8﹪)  沒有    ( 48.2﹪)  
(有違法行為)   有     (64.2﹪)  沒有    ( 35.8﹪)  
(無違法行為)   有     (38.4﹪)  沒有    ( 61.6﹪)  
 
 
6. 受訪青少年父親教育程度是： 
 
 
(整體)   小學或以下 (33.1﹪)  中學程度 (59.4﹪)  大專或以上 (7.5﹪)  
(有違法行為)   小學或以下 (38.2﹪) 中學程度 (56.7﹪)  大專或以上 (5.1﹪)  
(無違法行為)   小學或以下 (27.7﹪)  中學程度 (62.3﹪)  大專或以上 (10.0﹪)  
 
 
7. 受訪青少年母親教育程度是： 
 
(整體)   小學或以下 (47.3﹪)  中學程度 (46.8﹪)  大專或以上 (5.9﹪)  
(有違法行為)   小學或以下 (52.1﹪) 中學程度 (45.8﹪)  大專或以上 (2.1﹪)  
(無違法行為)   小學或以下 (42.0﹪)  中學程度 (48.0﹪)  大專或以上 (10.0﹪)  
 
 
8. 受訪青少年每月家庭總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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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10,000  (21.4﹪)  $10,001-$20,000  (49.7﹪)  $20,001 以上 (28.9﹪)  
(有違法行為)   $10,000  (12.3﹪)  $10,001-$20,000  (53.4﹪)  $20,001 以上 (34.3﹪)  
(無違法行為)   $10,000  (31.1﹪)  $10,001-$20,000  (45.7﹪)  $20,001 以上 (23.2﹪)  
 
 
9. 受訪青少年認為和家人親密嗎？ 
 
 
(整體)   親密 (80.0﹪)  不親密 (20.0﹪)  
(有違法行為)   親密 (70.7﹪)  不親密 (29.3﹪)  
(無違法行為)   親密 (90.0﹪)  不親密 (10.0﹪)  
 
 
10. 受訪青少年在過去一年內有沒有參與過以下的行為呢？（可選多於一項） 
 
 
有最少一項或以上     (51.8﹪) 沒有任何一項     (48.2﹪)  
 
   有 
 
1. 乘搭交通工具時(如巴士、地鐵等)沒付足夠車費  31.3% 
2. 毀壞公物(如塗污或毀壞巴士座椅或椅背)  28.3% 
3. 於校內或校外打架傷人  16.4% 
5. 出外用膳後未有付錢便離開  9.4% 
6. 於學校或商店內偷竊  6.8% 
7. 於任何場所藏有及服用違禁藥物(如搖頭丸)   9.6% 
8. 攜帶攻擊性武器外出  7.2% 
9. 恐嚇別人以獲取金錢或利益 4.6% 
10.參與販賣盜版光碟或走私香煙  3.2% 
11.購買一些明知是偷回來的物件 2.6% 
12.強搶別人財物  4.1% 
13.擅自進入別人屋內並偷取財物  1.0% 
14.縱火  0.4% 
 
 
11. 受訪青少年在過去一年內有沒有到過社區中心或青少年中心參與活動呢？ 
 
 
(整體)  有 (32.3﹪) 沒有 (67.7﹪) 
(有違法行為)   有 (22.2﹪)    沒有 (77.8﹪)  
(無違法行為)   有 (43.2﹪)  沒有 (56.8﹪)  
 
 
12. *(若題11選「沒有」，請回答此題，否則跳至題目13) 
受訪青少年為什麼不到社區中心或青少年中心參與活動呢？（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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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自由   (89.2﹪)  沒有興趣參與中心之活動   (82.8﹪)   
家人不贊成   (5.7﹪)  不知道   (34.4﹪)  
 
13. 受訪青少年在過去一年內有沒有到過「卡拉OK」、「的士高」、「網吧」、「酒吧」或

「迷幻派對」等埸所玩樂呢？ 
 
(整體)   有 (78.6%)  沒有 (21.4%) 
(有違法行為)   有 (87.7%)   沒有 (12.3%)  
(無違法行為)   有 (68.9﹪)  沒有 (31.1﹪)  
 
 
14. *(若題13選「有」，請回答此題，否則問卷完成) 
受訪青少年認為「卡拉OK」、「網吧」「的士高」、「酒吧」或「迷幻派對」等埸所有何吸

引之處呢？（可選多於一項） 
 
 
自由不受束縛的感覺  (72.8%)  感覺刺激  (68.2%)  
容易結識朋友  (37.2%)  可以隨意吸煙喝酒  (31.1%)  
不知道  (18.4%)  
 
 
IV. 調查總結  
 
 
（一） 青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狀況 
 
是項調查發現超過五成（51.8﹪）受訪青少年在過去一年內曾至少參與一次或以上的違法行

為，可見現時青少年違法行為問題十分嚴重。若以此百分比推算，即每兩名十一至十六歲青

少年便有一人於一年內最少有一次違法行為。 
 
而最多青少年參與的違法行為，是「乘搭交通工具時故意不付足夠車資」（31.3﹪），及「毀

壞公物」（28.3﹪）。而更值得關注的，是有近一成(9.6%)青少年承認曾「藏有及服用違禁藥

物」；由此可見青少年參與有關違禁藥物之活動情況非常嚴重，實不容忽視。另一方面，有

(6.8%)青少年承認曾「偷竊」，「恐嚇」亦有（4.6﹪）、青少年「販賣盜版光碟或其他走私

和盜版物品」亦有（3.2﹪）。 
 
根據這次調查結果，我們發現青少年參與有關違禁藥物活動之情況實相當嚴重，當局實不容

忽視。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受訪學生亦有部份傾向參與一些「輕微」罪行，例如：打架傷人

（16.4﹪）、用膳後不付款（9.4﹪）、攜帶攻擊性武器（7.2﹪）。這可反映現時青少年的犯

罪心態及實況，就是傾向參與一些相對較輕微之罪行，一方面無知地認為不會被揭發，另一

方面以為由於罪行輕微，即使被捕亦沒什麼「大不了」。但是這些行為之嚴重性是絕對不容

忽視的，因為不少青少年的嚴重犯罪行為都是從輕微違法行為開始的；例如青少年之打架行

為可演變為嚴重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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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參與違法行為青少年之背景特徵分析 
 
1) 家庭結構：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二成（20.3﹪）曾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來自破碎家庭（並

非和父親及母親同住），相反沒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只有約一成（10.0﹪）有同樣家庭

背景。 
 
2) 家庭收入：不少人以為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必多來自較低收入之家庭，這次調查結果

則得出相反之結果。調查結果顯示只有約一成（12.3﹪）曾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來自低

收入家庭（每月家庭收入少於10,000），相反沒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有約三成（31.1﹪）

來自低收入家庭。而曾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有約三成半（34.3﹪）是來自較高收入之家

庭（每月家庭收入$20,000以上），而沒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則只有約二成（23.2﹪）有

同樣家庭收入。因此我們可得出家庭收入較高之青少年比來自低收入家庭之青少年有更大機

會參與違法勾當之結論。而這極有可能由於青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動機未必來看生活和經濟

上之缺乏，而是基於青少年心靈上之空虛感，服食違禁藥物就是最佳例證。 
 
3) 父母之就業情況：調查顯示父親和母親的就業狀況與青少年違法行為有著不同之關係。曾

有參與違法行為青少年的父親較多為失業人士（14.3﹪），沒有參與違法行為之青少年則較

少，只有（9.7﹪）。相反，曾有參與違法行為青少年的母親則較多為職業女性（64.2﹪）， 
而沒有參與違法行為青少年之母親則只有 (38.4﹪)。這結果可以理解為基於中國傳統觀念，

母親於家庭擔當較重的管教職責，作為全職家庭主婦的母親較有工作的母親能付出較多時間

與精神管教和關心子女。總括而言，調查結果顯示父親擁有工作而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的青

少年，參與違法行為之機會相對較低。 
 
4) 父母親之教育程度：調查結果顯示父母親之教育程度與青少年違法行為有著直接關係。約

四成（38.2﹪）曾有違法行為青少年的父親只有小學或以下程度，沒有違法行為青少年的則

只有不足三成（27.7﹪）。相反，曾有違法行為青少年之父親只有約五個百分點（5.1﹪）擁

有大專或以上程度，而沒有違法行為青少年的則有一成（10.0﹪）。而曾有違法行為青少年

的母親有超過五成（52.1﹪）只有小學或以下程度，沒有違法行為青少年的母親只有約四成

(42.0﹪)。相反，有違法行為青少年之母親只有約兩個百分點（2.1﹪）擁有大專或以上程度，

而沒有違法行為青少年的則有一成(10.0﹪)。從這結果我們可判斷擁有較高學歷的家長對於子

女管教方面有較高之能力。由於現今青少年問題越見複雜，學歷較低的家長對於管教子女所

面對的困難亦相對較大，而我們將針對此問題作出建議。 
 
 
（三）受訪青少年使用社區設施及其他娛樂場所之狀況 
 
有關青少年使用社區設施之狀況，調查結果顯示只有約三成（32.3﹪）受訪青少年表示過去

一年曾到社區中心或青少年中心參加活動，反映設施明顯吸引不到青少年使用。深入分析調

查結果數據，我們發現曾有違法行為之青少年使用社區設施之百分比更為偏低，只有約兩成

（22.2﹪）表示曾有使用或參與社區設施，相反無違法行為的則有超過四成（43.2﹪）。這反

映一個現實，就是社區設施之更新無疑能增加對青少年之吸引力，但僅局限於一些「良好」

青少年；對於一些所謂「不良青少年」，其吸引力仍然十分低。而不使用社區設施主要原因

是：認為該些地方「不自由」（89.2﹪），「沒有興趣參與中心活動」（82.8﹪）。 



 
 

 6

 
另一方面，十分諷刺的是在青少年拒絕使用社區設施之同時，他們十分喜愛光顧其他娛樂場

所（如卡拉OK、的士高等），近八成（78.6﹪）青少年表示過去一年曾光顧此等娛樂場所，

可見當政府當局在努力增加社區設施對青少年之吸引力之同時，一些針對青少年為主要消費

對象的娛樂場所亦同樣努力地「爭客」，而且更具成效；相信當局在處理青少年問題時，必

須要有一些針對性的措施，否則結果只會是徒勞無功。而表示曾到過娛樂場所玩樂的青少年，

表示其吸引之處是：「自由不受束縛的感覺」（72.8﹪），「刺激」（68.2﹪）、及「容易結

識朋友」（37.2﹪）。 
 
 
V. 建議 
 
 
是項調查之數項重要發現如下：1)近五成半受訪青少年過去一年曾有最少一次違法行為；2)
青少年參與違禁藥物相關活動之後情況非常嚴重；3)青少年參與偷竊、恐嚇和販賣走私盜版

活動亦十分普遍。 
 
要控制和解決青少年違法行為問題，我們首先要分析青少年日常生活所面對之各種因素，其

中一些因素是正面的（學校、家庭及社區），相反一些則是負面（如損友群黨或犯罪份子及

集團等）。要有效地解決青少年問題，我們必須要一方面盡可能強化所有正面因素之效用，

另一方面削弱負面因素對青少年之傷害性。情形就如拔河，強的一方獲得勝利，弱的一方失

敗；若對青少年行為有正面作用的因素能發揮足夠之效能，其他負面因素便將一敗塗地。 
 
但從現時香港有關青少年犯罪之統計數字及這次調查結果，顯示現時對於青少年有正面作用

的因素確實有著不少不足之處。不少青少年工作者都感到處理青少年問題越來越困難，因為

針對青少年之娛樂場所無論形式及數目均與日俱增，而其對青少年之吸引力毫無疑問是比其

他社區福利設施為高，因此可見要解決青少年問題必須要從社會上各個層面著手。我們認為

只要在青少年所面對的三個層面（社區、學校、家庭）各自發揮到其正面之效用，而能在適

當時發揮互補不足之作用，青少年違法行為問題定必能有效地解決。因此我們將就著社區、

學校及家庭三方面提出建議。 
 
(一) 社區設施及服務方面 
 
 
這次調查結果發現即使青少年使用社區設施之情況非常偏低，相反光顧娛樂場所之情況卻叫

人吃驚。青少年到娛樂場所消遣，由於缺乏成年人之監管，不單很容易結識到不良份子，而

且在互相影響之下從事非法行為之機會亦會增加。我們建議社會福利署及其他資助福利機構

在革新青少年服務及設施以增強其對青少年之吸引力之同時，亦應該密切地注意青少年活動

喜好之改變，因為青少年之心理特質就是喜愛新鮮事物，而商業娛樂場所亦正是看準了青少

年的特質而推出相應之商品。因此，我們認為社區之服務及設施必須與時並進，和青少年同

步，不可以認為作出一些革新後便可以長治久安，否則青少年將會感到厭倦而拒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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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方面 
 
 
我們建議學校應多加嘗試發掘有偏差行為問題的學生於課堂以外之長處，例如康樂體育方

面，增加其對學校之歸屬感及對自我的肯定，從而增強其對抗誘惑之能力，減低參與違法行

為之機會。事實上，不少青少年之所以在學校成為失敗者，主要是因為其學業成績差劣，引

致其自尊感及自我形象不佳，從而更進一步肯定其「失敗者」之標籤。這種惡性循環，最終

令青少年逃避學校，並嘗試從另外一些途徑找回成功的感覺，例如打架傷人或店舖盜竊。當

我們多加留意及接受有行為問題之青少年，便會發覺其實他們在其他方面有不錯之能力，特

別是康樂體育與藝術方面。只要學校方面能多加發掘及造就更多機會樣他們發揮所長，便能

助其重建信心，及減低其參與違法勾當之機會。 
 
此外，為了使學校能充分發揮其對青少年之正面作用，學校應盡量減少負面標籤及避免排斥

有偏差行為之學生，從而減低其對學校的抗拒感。對於青少年來說，學校之作用在於能協助

其身心發展；一方面提供知識的傳授，另一方面，亦能塑造青少年良好的行為與健全之人格。

但可惜，有偏差行為或違法行為之青少年，在學校內都是被標籤與遺棄的一群。他們感覺受

到學校的排斥，從而對學校缺乏歸屬感。因此，若果希望透過學校方面之作用來減少青少年

違法行為，學校應盡量以接受之態度，來處理及糾正學生之偏遠行為問題，從而使學校對青

少年之正面作用能充分發揮。 
 
 
(三) 家庭方面 
 
 
我們建議當局應在社區層面提供多些有關子女管教方面的支援服務。根據本項調查結果，顯

示大多數曾有違法行為的青少年，其父母之教育程度相對較低。相信這是由於較低教育水平

之父母，不太懂得有效管教和處理其子女之行為問題。因此我們認為當局應在社區上，針對

此類家庭提供多些有關子女管教的支援服務；例如講座，工作坊及親子活動等等。這樣可以

使一些缺乏子女管教知識的家長，能於社區上尋得支援與協助，而不致無助地任由其子女被

壞份子所利用。 
 
 
此外，針對調查結果顯示曾有違法行為的青少年普遍和家人之關係並不親密，我們建議社會

各方面，包括政府、學校及社區組織團體，應在社會加強宣傳並深化「建立親密家庭關係」

之訊息。而事實上，能和家人有親密關係對於青少年之成長有很重要之作用。如上文所述，

父母和子女間之親密關係，不單能促使有效之管教，透過這種親密之關係，父母更能表達和

給予子女關懷和溫暖。當青少年能感受到父母的愛和關心，家庭對他們之重要性及影響力亦

能大大提高，而壞份子能夠引誘其進行違法勾當之機會定能夠減低。因此，我們認為無論是

政府當局、學校、甚至社區組織團體，都應更深層地推廣宣傳「建立親密家庭關係」這個訊

息，使所有父母能更重視與子女之關係，以對抗不法份子的引誘。 
  
 
 
 
 

(完) 


